
 

附表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職員陞任暨進用評分標準表 

 

103 年 12 月 23 日 103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06 日 104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06 月 24 日 112 學年度第 5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 年 07 月 03 日 112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05 月 23 日 113 學年度第 5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 年 06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評比 

類別 
評比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說明 擬任非
主管職
務 

擬任主
管職務 

基本選

項 (12

分) 

學歷考試 

高中（職）以上學

校畢業，或經公

務人員考試及格 

1 分 

一、學歷之認定，以教育部或國防部（軍事學校）

學制為準，並以最高學歷計算。凡 經教育部

立案或認可之學歷，不分國內外，計分相同。 

二、公務人員考試及格，指經各類公務人員任用

考試、升官等考試及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

格，且轉任公務人員者，及經各類檢覈、銓

定資格考試及格者，均比照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計分。 

四、本校採行證照用人制度或以學歷用人之職務，

於陞任評分時，本項考試不列入評比，依左

列學歷標準計分；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繼續派用

之人員參加出缺職務陞任評分，及同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繼續派用人員於一百十三

年六月十八日前參加出缺職務陞任評分時，

亦同。 

大學（獨立學院）

畢業，且經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 

2 分 

具碩士學位，且經

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 

3 分 

具博士學位，且經

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 

4 分 

年資 每滿一年 1 分 

一、本項配分，最高以 8 分為限。 

二、以現職、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間

之年資為限。又本表所稱現職、同職務列等

或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均包括權理期間，

但不包含代理之職務。 

三、尾數未滿半年者，核給 0.5 分；在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者， 以一年計算。 

四、曾任基層服務之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

職務年資，得視職缺之職責程度及業務性質，

經甄審委員會審查後於本項配分上限內酌予

加分。 



 

五、同一陞遷序列列有不同列等職務（最高職務

列等相同，而最低職務列等不同），其陞任評

分，以其相同職等且銓敘合格實授之部分始予採

計。 

工作績

效 ( 非

主管職

務 38

分，主

管職務

28 分) 

考績(成) 

甲等 2 分 

一、本項配分，最高以 10 分為限。 

二、以最近五年現職、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

列職務期間經銓敘部審定之年終考績（成）

為限。未經審定前，依機關長官覆核之考績

（成）結果核計。 

三、考列丙等者，不予計分。 

四、另予考績（成）者，依評分標準折半計分。 

乙等 1.6 分 

獎懲 

嘉獎（申誡）1 

次 
 0.1分 

一、本項配分，擬任非主管職務最高以 8 分為

限，擬任主管職務最高以 5 分為限。 

二、以最近五年內（自辦理陞任甄審當月上溯計

算）現職、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職務

期間已核定發布之獎懲為限，並按個別獎勵

案件之額度核予計分。 

三、最近五年內（自辦理陞任甄審當月上溯計算）

曾受懲戒處分者，除依「公務人員陞遷法」

第十二條規定期間不得陞任外，「申誡」比

照「記過 1 次」減 0.5 分，「記過」、「罰

款」、「減俸」比照「記過 2 次」減 1.2 分，

「降級」、「休職」比照「記大過 1 次」減 

2 分；如有併為處分之情形時，擇一從重減

分。 

四、按左列標準獎加懲減，其結果如產生負分時，

應倒扣總分。 

嘉獎（申誡）2 

次 
0.3 分 

記功（記過）1 

次 
0.5 分 

記功（記過）2 

次 
1.2 分 

記大功（記大

過）1 次 
2分 

重大殊榮 

專案考績一次記

二大功、功績獎

章、楷模獎章、專

業獎章（不含依

服務年資頒給

者）、勳章、公務

人員傑出貢獻獎

個人獎、模範公

務人員或依其他

法律規定具有得

優先陞任之重大

殊榮 

5分 

以最近五年內（自辦理陞任甄審當月上溯計算）

現職、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間已

核頒（定）者為限，且不分次數均核予 5 分。 



 

工作表現 

工作知能、業務

創新研究與服務

態度 

13 分 6分 

一、本項目擬任非主管職務最高以 15 分為限，擬

任主管職務最高以 8分為限。 

二、本項目於辦理內陞時，由受考人現職服務單

位主管就其平時工作知能、公文績效、創新研

究、簡化流程及服務態度等具體表現考量評

分，並由甄審會複評。擬任非主管職務評分超

過 11 分或擬任主管職務評分超過 4分者，應

敘明具體事蹟。 

三、本項目於辦理外補時，由甄審會依據書面資

料、出缺職務需要予以評分。 

四、以最近五年內（自辦理陞任甄審當月上溯計

算）現職、同職務列等 或同一陞遷序列職務

期間之工作表現為限。 

五、工作知能與業務創新研究：平時工作知能及

公文績效，與業務創新、簡化流程及研究發

展能力。 

六、服務態度：負責盡職，自動自發，積極辦理

業務，落實顧客導向，提升服務品質。發揮

團隊精神，對於工作與職務調整，及與他人

協調合作，能優先考量組織目標之達成。 

七、工作績優係指曾獲頒本校績優職員選拔，由

受評人提供佐證資料，第一名者加 2 分，第

2、3名者加 1分。 

工作績優 2 分 2 分 

職務適

任 性

( 非 主

管職務

30 分，

主管職

務 40

分) 

專業或技

術能力 

職業證照或專業

證照 
3分 

具有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工作性質相同之職業

證照、專業證照，每項採計 1分，由甄審委員會

參酌採計評分，最多 3分。 

語言能力 5分 

領有各等級語言（含本國語言及外國語言）測驗

成績證明或合格證書者，依據本校「公務人員語

言能力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計分。取

得二項以上語言能力測驗成績證明或合格證書

者，以等級最高之一項計分。 

職務歷練 

曾依「本校職員

職務遷調實施要

點」實施遷調者 

9分 

一、本項指依「本校職員職務遷調實施要點」第

五點職務遷調規定，並配合職員知能及專長，

在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職務間，施予

定期或非定期之職務調動，且任該職務滿四

年者，每遷調一次，核給 3分。 

二、互調及輪調，尚不包含因現職不適任，或不

守紀律而調整職務者。 



 

發展潛能 

1. 具備業務創新及研

究發展能力。 

2. 具有主動與積極之

工作態度。 

3. 本職工作品質優

良、工作效率高。 

4. 具備人際關係互動

及應對能力。 
10分 

一、本項指受考人邏輯分析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等與未來職務發展適任性相關之綜合潛能。 

二、本項由甄選小組就受考人之邏輯思考、表達

能力、協調溝通能力、組織規劃、研究創新

等方面綜合考量後予以初評，於交付甄審會

後，由甄審會複評。評分超過 9分者，應敘

明具體理由。 

三、甄選小組召集人應於甄審會列席說明。 

四、如係陞任主管職務，並應著重受考人能激勵

個人或團隊勇於當責及創新之潛質。 

職務訓練

及進修 

訓練、進修時數

合計： 

1.達 140 小時以

上，未達280小

時 1 分。 

2.達 280 小時以

上，未達420小

時 2 分。 

3.達 420 小時以

上給 3分。 

3分 

一、以最近五年內（自辦理陞任甄審當月上溯計

算）現職、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

間之訓練及進修為限。 

二、本項指與擬陞任職務性質相關之訓練、進修

等活動，並登載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站」之終身學習時數始予計分，惟獲取學位之

進修不予計分。 

領導及管

理能力 

 

 10分 

一、本項指與獲致工作績效相關的各項管理能

力，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四項： 

1.領導與團隊管理能力，指引領團隊合作，完

成機關任務之能力。 

2.業務風險管理能力，指對外在環境具備敏

感度，能掌握業務推動時的潛在風險，並有

效降低風險發生及因應風險及時降低損害

之能力。 

3.溝通及論述能力，指能善用各種溝通媒體

工具，就推動業務所涉及之不同利害關係

人，以簡潔、清晰方式，進行口頭、文字說

明，爭取支持之能力。 

4.情緒管理能力，指能妥適處理及表達自身

情緒，並具備同理心之能力。 

二、陞任主管職務時適用，擬任非主管職務者，

本項不予評分。 

三、本項由甄選小組進行面談，據以初評，送交

甄審會複評，評分超過 9 分者，應敘明具體

理由。 

四、甄選小組召集人應於甄審會中列席說明。 



面
試
或
業
務
測
驗

視出缺職務實際需要，簽請

校長決定之 
百分比計分 

一、如有舉行面試或業務測驗，本項占總成績百

分之二十，其餘「基本選項」、 「工作績效」、

「職務適任性」及「首長綜合考評」等項合計

分數占總成績百分之八十。 

二、如無面試或業務測驗，本項即不予計分。 

首長綜

合考評 

就受考人品德及對國家之忠

誠、服務情形、出缺職務需

要等作綜合考評 

20 分 

附註： 

一、本表係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七條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陞任評分標準表」訂定。 

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之陞任評分採計，由當事人自行就下列二種方式擇優採計： 

(一)甲式：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評分均溯前採計。

1、是類人員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之評分得溯前採計，惟仍應以採計現職、同

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間之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為限，且最多合

計五年。 

2、至年資部分，則依現行規定辦理，以現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期間 

為限（包含留職停薪前與回職復薪後之年資）。 

(二)乙式：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折半採計評分。

三、降調人員之陞任評分採計方式，經本校108年2月26日107學年度第3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

會會議決議如下： 

(一)本校職員曾任較高職務列等或較高陞遷序列資績分數不予採計（即高資不低採），惟考

績、獎懲、重大殊榮之評分得立即溯前採計，惟仍應以採計現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

遷序列職務期間之考績、獎懲、重大殊榮為限，且最多合計五年。至年資部分，仍以現

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期間為限（包含前已採計之與擬陞任職務次一序

列為同一序列之年資亦可採計）。

(二)外補人員曾任較高職務列等或較高陞遷序列資績分數不予採計（即高資不低採），且考

績、獎懲、重大殊榮之評分均不採計。

四、本評分標準表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